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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晋环提函〔2025〕15号


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0894号提案的答复

农工省委：

贵单位提出的《关于统筹兼顾 系统施治 推进重点城市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建议》，由我厅会同省工信厅、省能源局办理。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以法为基，强化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法治保障
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、依靠法治。我省已出台一系列大气污染防治法规标准，修订《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，先后制定实施燃煤电厂、锅炉、再生橡胶、钢铁、煤炭洗选、工业涂装、水泥、耐火材料等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，建立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司法联动机制。下一步，将适时启动《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修订，加快编制焦化、煤层气（瓦斯）发电、化学肥料等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，进一步完善我省大气污染防治法规标准体系。

二、关于以退为要，着力推进区域产业布局优化

受地理条件影响，我省工业集中布局在盆地谷地区域，“工业围城”问题比较突出。近年来，我省完成30多家城市建成区重污染企业关闭退出，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推动作用明显。太原市建成区太钢、太原二电厂等重污染企业对太原市空气质量影响较大，我厅多次会同有关部门和太原市，论证太钢、太原二电厂退城搬迁的可行性，积极推动这2家企业退城搬迁。

三、关于以转为径，加快推进重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

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大气污染防治的治本之要，“十四五”以来，我省淘汰落后煤电机组279.2万千瓦，建成投运6台百万千瓦机组，60万千瓦及以上机组占煤电机组的比例约50%；全面关停4.3米焦炉，机焦炉全部升级为5.5米及以上大型机焦，在产焦化企业全部实现干法熄焦；炼钢先进产能占比提高至62.3%；新兴产业占制造业比重上升至44%，推动产业结构持续升级。我省将持续推进钢铁、焦化、有色等传统产业产品迭代升级，落实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政策，大力发展煤机装备、风电装备、光伏组件等装备制造业，加快发展新材料、电子信息、新能源汽车、低空经济、绿色低碳等战略性新兴产业，前瞻布局量子科技、生物制造、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，加快转型发展，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。

四、关于以净为先，全面推进重点城市清洁能源利用

我省纵深推进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，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，煤炭先进产能占比达83%，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提升至50.7%，新能源利用率连续6年超过97%；累计完成清洁取暖改造715.9万户；全省公交车、巡游出租车新能源占比分别达到96.3%、71.7%；新能源重型货车数量达到1.44万辆，处于全国第一方阵，太原、长治的电动重卡、晋中的甲醇货车已初具规模，临汾晋南钢铁500辆氢能重卡投入运营，成为全国最大的氢能运输场景。下一步，将加快风电光伏项目建设，推动氢能、氨能、甲醇全产业链发展，高效开发利用地热能。以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、环保绩效等级创A为抓手，加快铁路专用线建设和柴油货车新能源替代，提高大宗物料运输清洁运输比例。

五、关于以联为主，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

汾河谷地是我省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区域，全省空气质量排名靠后的市县主要集中在汾河谷地。我省将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主战场聚焦至汾河谷地、空气质量排名靠后的重点城市，组织开展汾河谷地污染治理攻坚战、重点城市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战。2024年，建立汾河谷地、太原盆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，组织开展汾河谷地重点工业园区环境综合整治，积极推动汾河谷地、太原盆地实现大气污染防治统一规划、统一监测、统一执法、统一应急、统一协调。下一步，我们将深化汾河谷地、太原盆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，推动各项联防联控措施落地见效。同时，加强与周边省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，推进省界区域城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动协作。
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省政府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。

负 责 人：

承 办 人：刘  宇

联系电话：0351-637108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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